关于征集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典型案例的函
教职成司函〔2012〕15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计划单列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各职业院校：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建设成果显著，各地在促进职业教育教产合作、工学结合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为及时总结经验、推广成果，根据我司2012年工作要点，拟召开全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作现场会。为做好会议筹备工作，现面向全国征集校企合作典型案例。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集范围

    全国所有职业院校、与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全国职业教育改革试验区和创新示范区、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国家项目承接单位等。

     二、征集内容

     案例内容应兼顾一、二、三产分布，选取的案例应效果明显、效益突出，具有较强的示范性。

     1.校企合作促进企业和地方产业发展的典型案例。

     2.地方政府出台校企合作相关政策，促进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案例。

     3.校企双方合作进行科研产品转化的典型案例。

    三、征集流程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本地区案例报送和初选工作（应注重形式多样，避免同一类型的案例重复过多）。每省上报案例数量应不多于15个。企业上报案例，可通过合作学校上报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四、体例要求

    案例要求以电子稿形式（Word2007版docx文档：A4纸张，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20磅）报送，图文并茂，字数在2000字左右，上报材料中含图片文件的，图片采用Jpg格式，像素宽度500，分辨率不低于300dpi。

    请各地于8月30日前将报送材料光盘寄送到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校企合作工作委员会。

    联 系 人：潘海生

    联系电话： 02227402759, 15102294166

    邮寄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2号天津大学职业技术教育学院，邮编：300071

    职成司联系人：胡 泊

联系电话：01066096809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二○一二年七月十六日
